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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公 正论 驳议 

孙 英 

(中央民族大学 马列主义学院，北京，lO081) 

摘  要 ： 罗 尔 斯 、 海 耶 克 和 诺 齐 克 的 自由 公 正 论 ， 将 自 由 与 公 正 以及 自 由 的 原 则 与 正 义 的 原 

则等 同起 来 。 罗尔斯从 自由 的原则 与正 义的原 则相 等 同的前提 出发 ，得 出基 本权 利 完全平 等与 非 

基 本权利 比例 平等 的社 会 正 义原则 。海 耶克 同样从 等 同正 义的 原 则与 自由的原 则 出发 ，却 得 出 了 

另一种 结论 ：社会 正 义是 一种 实际上 并不存在 的主 观 幻 象 ， 亦即所 谓 “社会 正 义 的幻 象”。诺 齐 

克从 等 同正 义与 自由 出发 ，也 同样错 误 地得 出结 论说 ：除 了 自由交换 ，一 切社 会 正义原 则都 因其 

模 式 化 而 违 反 自由 原 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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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由公 正”，如所 周 知 ，是 海 耶 克公正 理论 的 

一 个基 本概 念 。其 实 ，这 一 概 念是 海 耶 克 、诺 齐 克 

和 罗尔 斯等 自由 主义 论 者 的 社 会公 正理 论 的根 本 特 

征 。因此 ，我 们 就用 “自由公 正 论 ” 来 称 谓 这 些 思 

想家所 主 张的社会 公正 理 论 。这种 理论 的典 型 特征 。 

在于将 自由与公 正 等 同起 来 ，从 而 将 权 利 分 配 的 自 

由原则 奉 为社会 公 正 原 则 。它 的 代 表人 物 ，固然 是 

诺齐 克 、罗尔 斯 和 海 耶克 #但 是 ，它并 非 自 由主 义 

所特 有 的社 会公 正 理 论 。因 为 ，一 方 面 ， 自 由主 义 

论者 并不 都主 张 这 种社 会 公 正 理 论 ；另 一 方 面 ，一 

些非 自由主义论 者 ，如社 群 主 义思 想 家 迈 克 尔 ·沃 

尔 泽 (Michacl·W alzer)， 也 主 张 这 种 自 由公 正 论 。 

诺 齐克 的 自由公 正 论 ，是 在 他 批 判 人类 以往 和 

现在所 提 出 的几 乎 全 部 的 社 会 正 义 原 则 的 过 程 中 ， 

最终确 立起来 的 。在 他 看 来 ，这 些 分 配 正 义 原则 统 

统是 片面 、狭 隘 、不 正 确 的 ， 因 为它 们 统 统 是模 式 

化 的 ：“已提 出的分 配 公 正 原则 几 乎都 是模 式 化 的 ： 

根据 每个 人 的道 德 价 值 、或 需 要 、或 边际 产 品 、或 

努力 、或 这 些 因素 的 总 和 进 行 分 配 ， 如 此 等 等 。” 

[1] (P156)“以为 分 配公 正 理 论 的任 务 就是 在 ‘根 

据 每个 人 的分配 每 个 人 ’的 模 式 中 填 空 ，势 必倾 向 

于寻找某种 模式 。” [1] (P159) 可 是—— 诺 齐 克 继 

续 说—— 模 式 化 的公 正 原则 所规 范 的公 正 的 实 际所 

有 却 不是模 式 化 的 ：“这 种 所有 系列 产生 于 ：一些 人 

收到 他们 的边 际 产 品 ，一 些 人 赢 得 赌 博 ，一些 人 得 

到一 份配偶 的收 入 ，一些 人 从 基 金会 得 到 资助 ，一 

些人 收 到贷款 利息 ，一些 人从 崇拜 者那 里得 到赠品 ， 
一 些 人投 资得 到 回报 。一 些 人 从 他们 所有 的东 西获 

得很 大 利 益 ，一 些 人 发 现 了若 干 东 西 ，如 此 等 等 ， 

都不 是模 型 化的 。” [1] (P156) 由此 ，诺 齐克 得 出 

结论 说 ：任何 一 种 模 式 化 的 公 正 原则 都 不 适合 、不 

符 合公 正 的实际 所有 、公 正 的事 实 ，因而都 是片 面 、 

狭 隘 、 不 正 确 的 。 

这 就是 诺齐 克 批 判 按 贡 献 分配 权 利 等 社会 公 正 

原则 的论 据 模 式 化 。粗 看 起 来 ，似 乎 诺 齐 克说 得 

很 对 。真 的 ，一 些 人 从配 偶 得 到收 入 、一 些人 从 崇 

拜 者那 里 得 到赠 品 ⋯⋯ 这 些 公 正 的 实 际所 有适 合 哪 

一 种模 式 化 的社 会 公 正 原 则 呢 ? 贡献 原则 ?德 才原 

则 ?两个 平 等原则 ?显然 都不 适合 ：“任何 自由达 到 

的 实际所 有 适 合 某 种 既 定 模 式 的 可 能 性 是 很 小 的 ； 

而 当人们 进行 交 换 和 给 予 时 ，实 际所 有适 合 这 种模 

式 的可能 性 就将 等 于零 。” [1] (P168)然 而 ，细 细 

想来 ，诺 齐 克 的批 判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：它 混淆 了个 人 

正 义与 社会 正 义 。因 为 ，如前 所 述 ，个 人 正义 是个 

人 为行 为者 的正 义 ，其 根 本 原 则是 “一个 人所 行 使 

的权 利 与所 履行 的 义务 相等 ”。社 会 正义是社 会 为行 

收稿 日期 ：2005—03—02 
作者简介：孙 英 (1965一)。女 ，黑龙江林口人，中央民族大学马列主叉学院副教授、哲学博士，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。 

24 



为者 的正 义 ，其根 本 原 则 是 “社 会 分 配 给 每个 人 的 

权利 应该 与他 的贡 献成 正 比而 与 他 的义务 相等 ”。 

准此 观之 ，诺 齐 克 所 说 的正 义 事 实 便 既有 社 会 

正义 事实 (投 资得 到 回报 、贷 款 获得 利息 等等 )，又 

有个 人正 义事 实 (得 到 配 偶 的 收 入 、得 到 礼 物 、赢 

了一场赌 博等 等 )。可 是 。他所 反 对 的按贡 献分 配原 

则 、两个 平等 原则 等等 却 仅 仅 是 社 会 正 义 原 则 。显 

然 。任何 社会 正义 原 则 只 可 能 适 合 于 社 会 正 义事 实 

而不 可能适 合 于个 人 正 义 事 实 ；正 如 个 人 正 义原 则 

只可能适 合于 个人 正 义 事 实 而 不 可 能 适 合 于社 会 正 

义事 实一 样 。因 此 ，按 贡 献 分 配 等 社 会 正 义 原则 也 

就 只应 因其不适 合 于社 会 正 义事 实 而 被 推 翻 ；而 决 

不应 因其 不 适 合 于 个 人 正 义 事 实 而 被 推 翻 。所 以 。 

诺 齐克不 区分 社会 正义 事 实 与个 人 正 义 事 实 ，而 笼 

统 地 因为按贡 献分 配 等 社 会 正 义 原 则 不 适合 一切 正 

义事 实 (即不 适合 个 人 正 义 事 实 )便 断 言这 些 原 则 

是 片面 、狭 隘 、不 正 确 的 ，是 不 能 成 立 的。不 过 ， 

人们 提 出的几 乎全 部社 会公 正 原则 ，在 诺 齐克看 来 ， 

既 然统统 都 是 片 面 、狭 隘 、不 正 确 的 ，那 么 ，全 面 

的 、正确 的社 会公 正原 则是 怎 样 的?诺 齐 克答道 ： 

通 常 的准则是 如 此偏 执 ，或许 ，我们 应 该 

提 出权 利 观 念 而 与 其 竞 争 。略 去 获 取 和 矫 正 的 

权 利观 念 ，我们 可 以说 ：每 个／,．4,1-出的 ，是 他 

所选择 的服务 ；每 个人 获 得 的 ，是 他 自己所创 

造 的利 益 (也许 有与 别人 契约 的帮助 )和 别人 

宁 愿 为 他 做 的 或 宁 愿 给 他 的 那 些 以前 一 直 给 他 

(按 这 一准 则) 而至今 尚未给 完或 转 让的 东西 。 

有 洞察 力的 读者会 看 到 ，这 种权 利观 念作 

为一种 口号 自有 其缺 憾 。 因此 ，作 为一 个非 常 

简单化 的概括 —— 而不是 做 为具 有任 何独 立 意 

义的准 则—— 我 们 不妨说 ：每 个A-4~-其所 选择 

的 而 付 出 ， 按 其 被 选 择 的 而 获 取 (From each 

as they choose， to each as they are choose)。 

[1] (P160) 

显然 ，诺 齐克 的这 一 原 则 无 非 是 说 ，付 出和 获 

取都 应该 是 自愿 的 、 自由 的 ： 自由交 换 是社 会 正 义 

的根 本原则 。这 就 是诺 齐 克 所 确 证 的 非模 式 化 的社 

会正 义原则 。沃尔 泽 也 认 为 自由交换 是社 会 公 正 原 

则 ，只不 过不 象诺 齐 克 那 样 将 它 当作 惟 一 的社 会 公 

正原 则 ，而是将 其奉 为 社会 公正 原 则之 一 ：“我应 该 

置任 何追求 惟 一分 配 标 准 的 主张 于 不 顾 ，因 为没 有 
一 种 标准 可能 与 多 样 化 的社 会 物 品 相称 。但 是 ，有 

三个 标准 似乎符 合 这 个 永 无 定 论 的原 则 的要 求 ，并 

经 常被论 证为 分 配 正 义 的 起 源 和 目的 。 因此 ，我 必 

须对 每一 个标 准 稍 做 论 述 。它 们 是 自由交 换 、应 得 

和需 要 。所 有这 三 个 标 准 都 有 真 正 的力 量 ，但 没 有 
一 个 有跨越 所有 分 配 领 域 的力 量 ，它 们 都 只是 故 事 

的一 部分 ，而非 全部 。” E23 (P25) 

不难看 出 ，诺齐 克 和沃 尔泽 的 “自由交 换”，说 

到底 ，也就 是 所 谓 的 经 济 自 由。诚 然 ，经 济 自由或 

自由交换之 为社 会 公 正 原 则 ，是 一种 非 模 式 化 的 原 

则 。可是 ，它还 算 得 上 社 会 正 义 原 则 吗 ?答 案是 否 

定 的 。因为就 连沃 尔泽 自己也 承认 ：“自由交 换将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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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彻 底地 放 到 了个人 手 中。” E23 (P26)这 就 是 说 ， 

自由交换 或 经 济 自 由 的行 为 者 是 个 人 而不 是 社 会 ： 

自由交换 或经 济 自由是 个 人 所 从 事 的行 为 。而 不 是 

社会 所进行 的 分 配 。这 样 ， 自由交 换 或 经 济 自由便 

属于 个人 行 为 范 畴 ，而 不 属 于 社 会行 为范 畴 ，因 而 

也就 只可 能是 个 人 公 正 原 则 ，而 不 可 能 是社 会 公 正 

原则 。同样倡 导这 一原 则 的海 耶克 似 乎 看 到 了这 一 

点 ，因而 否认 其 为社 会 公 正 原则 ，而 称 之 为 “自由 

公 正 ” 原 则 。 

然而 ，海 耶 克将 这 一 原则 叫作 自由公正 原 则 也 

是不 正确 的 。 因为经 济 自由或 自由交 换 只 可能 是 个 

自由原则 ，却 不 可 能 是 个 正 义 原则 ： 自 由交 换 或 经 

济 自由未 必 是 正 义 的 。试 想 ，诸 如 劳动 换 工 资 、 自 

由换 面包 、色情 换 金钱 、金 钱 换权 力 等 等 ，岂不 都 

可 以是 自愿 的 、 自由的 ? 岂不 都 属于 自由交换范畴 ? 

然而 却都 不是 正 义 的 。因 此 ， 自由交 换或 经 济 自由 

之为 一种道 德 原 则 。即使 在 这 一 原 则 的 确立 者 斯 密 

看来 ，也 是 以不违 反 正义 为前 提 的 ：“一切特 权 的或 

限制 的制 度一 旦 完 全 被废 除 ，简 单 而 显著 的 自然 自 

由制 度就会 自动 建 立 起 来 。每 一 个人 ，只要 不 违 反 

公 正 的法 律时 ，就应 该 容 许 他 完 全 自由地用 自己的 

方法 追求 自己的 利 益 ，以其 勤 勉 和 资 本 而与 任何 其 

他 人 或 阶级 相 竞争 。” [3] (P687)这 就是 说 ，经 济 

自由或 自由交 换 未 必 是 正 义 的 ：违 反 正 义 的经 济 自 

由或 自由交 换 是 不 道 德 的 ， 因而 仅 仅 是 经济 自由而 

不 是 经济 自由原则 ，亦 即不是 经 济 自由的道 德原则 ； 

只有 不违反 正 义 的经 济 自由才 可 以被奉 为道 德原则 ， 

才可 以 叫作 经 济 自由原 则 。但 是 ，不 违反 正 义 的 经 

济 自由仅仅 是 经 济 自 由原 则 ，而 并 不 是 经济 公 正 原 

则 。因此 ，不 但诺 齐 克 和 沃尔 泽 将 自由交 换 或 经 济 

自由奉 为社 会 公 正 原 则 是 错 误 的 ，而 且海 耶 克 称 之 

为 “自由正义 ” 原则 也是 不 能成 立 的。 

细究起 来 ，海 耶 克 称 “自由交 换 ” 或 “经 济 自 

由” 为 自由正 义原 则 ，说 到 底 ，乃 是 因为 海 耶克 从 

等同 自由与公 正 出发 ，进 一 步将 “自由 的原 则 ” 与 

“正义 的原则 ” 等 同起 来 。因 为如 所 周 知 ， “自由正 

义 ”是 海耶 克公 正理 论 的 基本 范畴 ，这 个 范 畴 的 内 

涵可 以归结 为 一 句 话 ； 自由 与正 义 是 同 一概 念 。诚 

然 ，这 种 与正 义 为 同一概 念 的 自由 ，在 海耶克那 里 ， 

乃 是 一种特 殊 的 自由 ，亦 即他 所 谓 的 “法 治 下 的 自 

由 (the conception of freedom under the law)”，也 

就 是 自 由 的法 治 原 则 ，说 到 底 ，亦 即 自由的 原 则 ： 

自由的 原 则 就 是 正 义 的 原 则 ，就 是 自 由正 义 原 则 

E4-1(P153)。在 这 种 自由正 义 论—— 亦 即 自由的原 

则 就是 正义 的 原则 ，不 自由 的原 则 就是 不 正 义 的原 

则 —— 的基 础上 ，海 耶 克 进 一 步 推 演道 ：任何 社 会 

正 义实 际上 都 是不 可能 存 在 的 ，因为所谓 社会正 义 ， 

说 到底 ，都 是社 会 分 配 的正 义 ，而任 何 一 种社 会 分 

配 无疑 都是 对 于 自由 交 换 和 经 济 自 由的 某 种 摧 毁 ， 

因而都 是 不 正 义 的 ： 自 由的 原 则 就是 正 义 的 原 则 ， 

不 自由的原 则 就是 不 正 义 的原 则 。这 样 ，任何 社 会 



正义便 都 因其必 定 摧 毁 自由而 注 定 导 致 不 正 义 ， 因 

而 都 是 一 种 “社 会 正 义 的 幻 象 ”： “实 施 任 何 ‘社 会 

公正 ’幻 象所 导致 的无 所 不 在 的对 于 他 人权 力 的依 

赖 ，必定摧 毁 一切 道 德 所 赖 以 建 立其 上 的个 人 决 定 

之 自由。” [5] (P99)可 是 ，否定 存 在 任 何 社会 正 

义 ，岂不 堪称 “前 不 见 古 人 后 不 见 来 者 ” 之 大 谬 ? 

因 而 ，按 照 归 谬 法 ， 它 的 前 提 — — “自 由 的 原 则 ” 

与 “正 义 的 原 则 ” 之 等 同— — 岂 不 一 定 是 错 误 的 ? 

正义论 大师 罗尔 斯 也 将 “自由 的原 则 ” 与 “正 

义 的原 则” 等 同起来 。因 为 在 罗 尔 斯 看 来 ，他 所 提 

出 的 两 个 正 义 原 则 之 所 以 是 正 义 的 ， 不 是 因 为 它 们 

依据 于每个人 的贡 献 ；而 是 因 为它 们 是 一 种 社会 契 

约 ，人人一致 同意就 是 它们 的正 义性 的证 明 ：“某些 

正 义 原 则 被 证 明 ， 是 因 为 它 们 在 一 种 平 等 的 原 初 状 

态 中能够 得 到一 致 同意 。” I-6] (P19)这 样 ，罗 尔 

斯就 与海耶 克一 样 ：将 自由 的原 则 等 同 于正 义 的 原 

则 。 因 为 自 由 的 原 则 的 根 本 特 征 ，无 疑 就 在 于 人 人 

一 致 同 意 ： 自 由 的 原 则 就 是 人 人 一 致 同 意 的 原 则 。 

罗 尔 斯 将 自 由 的 原 则 等 同 于 正 义 的 原 则 ， 因 而 由 正 

义 原 则 的 自 由 性 的 证 明 是 人 人 一 致 同 意 而 得 出 结 论 

说 ：正义 原则 的 正义 性 的证 明是 人 人 一 致 同意 。他 

的 正 义论 》的基 本 内容 ，如 所 周 知 ，就 是 对 他 的 

两 个 正 义 原 则 如 何 是 处 于 原 初 状 态 的 人 们 人 人 一 致 

同意 的原 则之 证 明 ：这 就 是 罗 尔 斯 对 于 这 两个 正 义 

原则正 义性 的契 约 论 证 明 。所 以 ，罗 尔 斯 对 于两 个 

正义原则 正义 性 的 契 约论 证 明 ，完 全 基 于 自 由原 则 

与正 义 原 则 之 等 同。 那 么 ，将 “自 由 的 原 则 ” 与 

“正义 的原则 ” 等 同起 来 究竟 是对 还是 错 ? 

所 谓 自由的原则 ，也 就是 人 人一 致 同意 的原则 。 

这就是 说 ，一种 原 则 是 不 是 自 由的 原则 ， 只能看 该 

原 则 是 否 被 人 人 一 致 同 意 ： 人 人 一 致 同 意 的 原 则 ， 

就是 自由的原则 ；并 非 人 人 一 致 同 意 的 原则 ，就是 

不 自由 的 原 则 。 因 为 所 谓 自 由 ， 如 所 周 知 ， 就 是 能 

够按 照 自 己 的意 志 进 行 的 活 动 。所 以 ，一 种 原 则 ， 

如能 直接或 间接 得 到 全 社 会 人 人 一 致 同 意 ，从 而成 

为 “公共 意志 ” 的体 现 ，那 么 ，每个 人对 它 的服从 ， 

也就是 在 服从既 属 于别 人 也 属 于 自己的 意 志 ，因 而 

也 就是 自由的 ：真 正 自由 的 原则 就是 人 人 直 接 或 间 

接 一 致 同 意 的 原 则 。 反 之 ，一 种 原 则 ，如 不 能 直 接 

或 间接得 到全社 会 人 人 一 致 同意 、不能 成 为 公 共 意 

志 的体 现 ，那 么 ，不 同意 者 对 它 的服 从 ，也 就 仅 仅 

是 在 服 从 别 人 的 意 志 而 不 是 服 从 自 己 的 意 志 ， 因 而 

也 就是不 自由的 ：不 自 由的 原则 就是 不能 直接 或 间 

接 取 得 人 人 一 致 同 意 的 原 则 。 

这 样 一 来 ，一 种 原 则 是 不 是 自 由 的 原 则 与 一 种 

原 则 是 不 是 正 义 的 原 则 显 然 根 本 不 同 ： 自 由 的 原 则 

既可能是 正义 的 、优 良的 原则 ，也 可 能是非 正义 的 、 

恶劣 的原 则 。因 为 任 何 原 则 ，不 管 它 多 么 不 正 义 、 

多么恶 劣 ，只 要 人 人 一 致 同 意 ，就 是 自由 的 原 则 ； 

不论多 么正 义 、多 么 优 良，只 要 不 能 取 得 人人 一 致 

同意 ，就是 不 自由 的原 则 。设 有 一个 300人 结成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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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会 。这 3000人一 致 同意 制定 这样 一个原则 ：均 财 

富 、等贵 贱 。这 是 个 自 由原 则 ，却 不 是 正 义 原 则 ； 

因为 它违反 了 “按 贡献 分 配权利 ” 的社会 正义原则 。 

因 此 ，我 们 可 以 得 出 结 论 说 ： 自 由 的 原 则 与 正 义 的 

原 则根 本不 同 。这样 一来 ，罗 尔斯 对 于两个 正 义 原 

则 的 正义性 的证 明便 是 根 本不 能 成 立 的 ：人人 一 致 

同 意 的 契 约 论 证 明 ， 只 能 证 明 这 两 个 正 义 原 则 的 自 

由性 ，却不 能 证 明这 两个 正 义原 则 的正 义性 。这 种 

证 明 的 根 本 错 误 ，显 然 在 于 等 同 正 义 的 原 则 与 自 由 

的 原 则 ， 因 而 由 正 义 原 则 的 自 由 性 的 证 明 是 人 人 一 

致 同意 的正确 前 提 ，而得 出错 误 的结 论 ：正 义原 则 

的 正 义 性 的 证 明 是 人 人 一 致 同 意 。 

综上 可知 ，不但 自 由的 可能 是 不 公 正 的 ，因而 

自由 与 公 正 根 本 不 同 ；而 且 自 由 的 原 则 也 同样 可 能 

是不 公正 的原 则 ，因 而 自由 的原 则 与 公 正 的原则 也 

根本 不 同 。因 此 ，罗 尔 斯 、海 耶 克 和诺 齐 克 的 自由 

公 正 论 ，根 本 说 来 ， 是 一 种 错 误 的 社 会 公 正 理 论 ： 

它 将 自 由与 公 正 以 及 自 由 的 原 则 与 正 义 的 原 则 等 同 

起 来 。 不 过 ， 罗 尔 斯 从 这 种 错 误 的 理 论 和 错 误 的 证  

明所 得 到 的结论 是 正 确 的。 因 为他 从 自 由的原则 与 

正 义 的原则 之 等 同 的错 误 前 提 出发 ，却 正确 地 得 出 

结 论说 ：两 个 平 等 原则 —— 基 本 权 利 完 全平 等 与 非 

基 本权 利 比例 平 等—— 是 社 会 正 义原 则 。因为 这 两 

个 原则 ，在 罗 尔斯 看 来 ，是 处 于原 初 状 态 的人 们 人 

人 一 致 同意 的 ，是 自 由 的 原 则 ， 因 而 也 就 是 正 义 的 

原 则 。反之 ，海耶 克 同样 从 等 同 正义 的原则 与 自由 

的原则 出发 ，却 得 出 了一 种 极 为 荒 谬 的结 论 ：社 会 

正义是 实 际上 并 不存 在 的 主观 幻 象 。 因为 任何 社 会 

正义 原则 ，在 海 耶 克 看来 ，都 必 定 因其 是 社会 分 配 

的 原 则 而 注 定 摧 毁 自由 ， 注 定 是 一 种 不 自 由 的原 则 ， 

因 而 是 不 正 义 的 原 则 ， 亦 即 所 谓 “社 会 正 义 的 幻 

象”。诺 齐克从 等 同正 义 与 自由 出发 ，也 同样错误 地 

得 出结论说 ：除 了 自 由交 换 ，一 切社 会 正 义原 则 都 

因其 模式 化而 违反 自由原 则 ，因而 都是 片面 、狭 隘 、 

不 正 确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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